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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左營高中同仁大家好：
    近來天氣變化大，各類傳染病亦會開始升溫，為了讓孩子們及我們在學校能健康、快樂的教學與學習，並避免因班級群聚感染而造成恐慌感染或停課，所以請務必將相關防疫措施做好以保障孩子的就學環境，以下事項請詳閱及配合，感謝您為學校健康安全環境校園盡一份心力！
傳染病防治相關注意事項：
1.請務必遵守【發燒不上班、不上課之自主健康管理】。只要體溫大於38℃則請假在家休息，並立即就醫。
2.出現疑似流感(A.B型) 或水痘、腸病毒症狀(諾羅)或 咳嗽2週未癒、腹瀉（每日腹瀉三次以上，且合併下列任何一項以上）：1.嘔吐 2.發燒3.黏液狀或血絲 4.水瀉，應立即就醫，並注意體溫變化，遵照醫師指示使用退燒藥，勿自行服藥。
3.告知學生如有：發燒或有紅疹者請儘早就醫並通知班級導師請假原因及醫師診斷結果。
4.在家休息時請避免與家人或其他孩童過度接近，並避免出入空氣不流通之公共場所，以防再次感染。
5.生病期間務必多休息、勤洗手，戴口罩以免傳染給他人。
6.為避免班級疫情爆發，影響學生學習及造成糾紛，請勿隱瞞病情或執意讓發燒學童到校上課，並請當日通報。
7.依規定班級發燒同學一律導師依學校傳染病流程填寫【學生傳染病期間調查表】及【發病個案疫調名冊】並通報相關單位(健康中心)。
8.同學若確診流感依教育局規定需配合居家隔離5天至症狀解除24小時後才能至學校，並需開立醫師診斷證明。
9.目前教育局規定水痘需隔離至少至紅疹、水泡結痂乾燥脫落為止；腸病毒需隔離治療7天至2周；流感、登革熱隔離治療至少5天等，若堅持要提早返校需有醫師診斷證明，以利學校處理傳染病流程及通報作業依據。
10.其他法定傳染病則配合衛生局、教育局相關規定辦理。



★需通報疾病如下(請在24小時內告知校園相關單位(健康中心、學務處衛生組、校安中心)了解及通報；因法定傳染病，是須有責任、通報時效性，再煩請勞心注意，謝謝。
a. 類流感、流感：急性呼吸道感染且具有下列症狀：1.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0C）及呼吸道感染  2.且有肌肉酸痛或頭痛或極度厭倦感。
b. 水痘併發症：全身出現大小不一的水泡，臨床上可能伴隨發燒、腹痛、肌肉或關節酸痛等症狀。
c. 腮腺炎：症狀包括急性單或雙側腮腺或其他唾液腺疼痛、自限性腫脹持續兩天，且無其他明顯原因。
d. 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腸病毒：手足口病：口、手掌、腳掌及或膝蓋、臀部出現小水泡或紅疹；疱疹性咽峽炎：發燒且咽部出現小水泡或潰瘍。
e. 登革熱：發高燒不退、全身肌肉酸痛、眼窩痛、起紅疹；嚴重 出血性登革熱 會器官衰竭、休克死亡。
f. 結核病：飛沫傳染，易引起群聚感染，如有咳嗽2週、有痰，需就醫檢查；再
者可能會有胸痛、沒食慾、體重減輕症狀。
f. 法定傳染病：（疾病名稱如有更新，以疾病管制局網站公布者為準）
第一類傳染病：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狂犬病。
第二類傳染病：白喉、傷寒、登革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副傷寒、小兒麻痺症、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瘧疾、麻疹、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漢他病毒症候群、霍亂、德國麻疹、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屈公病、西尼羅熱、流行性斑疹傷寒、炭疽病。
第三類傳染病： 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腦炎、結核病（除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外）、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急性病毒性肝炎(除Ａ型外)、流行性腮腺炎、退伍軍人病、侵襲性ｂ型嗜血桿菌感染症、梅毒、淋病、新生兒破傷風、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AIDS、漢生病。
第四類傳染病：疱疹B病毒感染症、鉤端螺旋體病、類鼻疽、肉毒桿菌中毒、侵襲性肺炎鏈菌感染症、Q熱、地方性斑疹傷寒、萊姆病、兔熱病、恙蟲病、水痘併發症、弓形蟲感染症、流感併發重症、庫賈氏病、布氏桿菌病。
第五類傳染病：裂谷熱、馬堡病毒出血熱、黃熱病、伊波拉病毒感染、拉薩熱、新型A型流感、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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